
附件 1：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申请表
院系：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
	基本情况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 族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家庭人口
	
	手机号码
	

	家庭通讯信息
	详细通讯地址
	

	
	邮政编码
	
	家长（监护人）手机号码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年龄
	称谓
	工作（学习）单位
	职业
	年收入（元）
	健康状况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特殊群体类型
	脱贫（原建档立卡）家庭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  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城乡低保家庭学生： □农村 □城市 □否；  低保边缘家庭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： □是 □否；  孤儿： □是 □否；  烈士子女： □是 □否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：□是 □否；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：□是 □否。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：□是 □否。
军人子女： □是 □否。

	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信息
	家庭人口总数        人：家庭年总收入：           元 人均年收入           元。
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成员因残疾、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欠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其他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申请资助项目
	项目名称：
	申请原因（条件）：

	
	项目名称：
	申请原因（条件）：

	
	项目名称：
	申请原因（条件）：

	个人承诺
	抄写承诺内容：本人承诺上报的家庭经济情况属实，不同时在其他学校具有全日制学籍。如有违反取消一切资助资格，并承担相应后果。
	学生
本人
(或
监护
人)
签字
	
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资助申请，可复印。
2.院系、专业、年级、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。
附件 2：
国家助学金（国家免学费）拟受助学生名单公示（模板）
按照我校学生资助工作相关规定，经学生本人书面申请，学校资助管理部门资格初审， 以下xx 名 同学符合国家助学金（国家免学费）条件，拟批准获得 20xx-20xx 学年国家助学金（国家免学费）受助资格。
现将名单公示如下，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 日，即 xxxx年 x 月 x 日至x 月 x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x 月 x 日前向学校或 X 学生管理资助中心反映或举报。
监督举报电话：学校 xxxxxx  ；xx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xxxxxxxx
	序号
	年级
	班级
	姓名
	资助档次
	申请理由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XXXXX 学校（公章）
xxxx 年 x 月 x 日
附件 3：
学期工作时间节点
	序号
	时间节点
	操作内容
	工作目的

	1
	春季学期、秋季学期：开学后一个星期
	政策宣传
	

	2
	春季学期：3 月 27 日
秋季学期：
9 月底前
	春季学期：完成现有在校生资助名单录入审核，核对系统内“特殊群体名单 ”的学期动态调整
秋季学期：完成困难认定。往期资助名单录入系统（如本学期审核有变动下月调整）
	提前录入系统，便于系统进行风险名单筛查。

	3
	春季学期：4 月 20 日
秋季学期：10 月 20 日
	确定资助名单；
资助名单查点。
名单线下公示 。
	根据系统提示，完成上月风险名单核查。确定在校情况，确定资助名单

	4
	春季学期：4 月 25 日
秋季学期：10 月 25 日
	现有在校生资助名单录入审核
	用于学期预算，系统风险名单核查

	5
	春季学期：5 月 25 日
秋季学期：12 月 25 日
	资助名单查点
	确定在校情况，确定资助名单

	6
	春季学期：5 月 27 日
秋季学期：12 月 26 日
	完成数据核查，在系统内填报核查结果和系统数据维护工作：系统审核，系统公示，公式确认
	完成数据核查，确定资助名单

	7
	春季学期： 5 月 25 日-6 月25 日
秋季学期：12 月 10 日-1 月10 日
	申请资金，发放资金
	资金发放

	8
	春季学期： 6 月 31 日-7 月15 日
秋季学期：1 月 15 日
	系统信息维护：录入发放结果，录入公示照片，发放凭证；
系统其他资助项目信息填写与审核
	完善信息系统数据


附件 4：
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学生资助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
为进一步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各项资助措施，决定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裴纪可校长
副组长： 曲艺副校长
成  员： 田红艳 财务科
沈  超 学生科
李  丽 纪检科
李媛媛、赵媛媛 年级组
各级认定小组职责
(一）校级工作小组职责
1.负责学校学生各项认定工作政策的落实，拟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助学金、免学费审核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和管理办法，并负责学生认定和助学金、免学费审核各项具体工作，同时按照隶属关系对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。
2.全面了解和把握我校学生基本情况，掌握学校家庭困难学生的具体情况，并建立相应档案资料每学年开学时，学校学生认定管理机构负责人布置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。
3.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上报家庭困难学生的情况，并做好救助工作。负责及时了解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情况，做好申请资助学生的档案等信息管理工上。
4.对相关救助情况建立书面档案。
5.充分利用网络、广播、宣传栏等做好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工作，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，采取对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等工作。
6.负责完成上级部门部署的其他有关认定工作。
（二）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职责
1.组织班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；合理确定申请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及困难档次。
2.负责收集报送《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，组织学生填写并报送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
3.组织困难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。
4.组织助学金评定工作。

